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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綜觀 110 年，整體經濟大環境在新冠疫情與供應鏈斷鏈的影響下，造成不同地區產業受到影響

與整體通膨的狀況，也對公司營運 為相關之零售業與餐飲業造成影響與轉型的挑戰，因應「非接

觸與低接觸」的防疫需求，實體店面的營運融合更多線上服務與線下的無接觸消費流程，也帶動了

商家的升級與數位轉型需求，往「智慧零售」的方向大幅前進。

110 年本公司持續往智慧零售解決方案廠商的方向前進，以「餐飲零售，數位轉型， 佳拍檔」

的⾓度，提供軟硬整合的⼀站式服務，協助餐飲與零售連鎖品牌提升營運效率，優化營運成本與改

善顧客消費體驗。

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收入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7.02 億元，相較於 109 年度成⻑ 36%，營業

淨利益為 1.86 億元，110 年度合併稅後淨利為 1.35 億元，其中歸屬於⺟公司業主為新台幣 0.94 億

元，每股盈餘 1.26 元。(110 年本公司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字。) 

因應疫情，公司營運模式在 110 年也做了對應的調整，⼀方面持續優化硬體產品事業與調整生

意模式，透過 D2C(Direct to Customers)的策略以持續提升歐美英各國大型連鎖直客的營收占比，

透過與指標客戶合作及提供相關軟體加值服務，除了提升高階 POS 與 KIOSK 銷量外，也進⼀步提

供更多防疫商機的相關解決方案。

在亞太市場的策略是「虛實融合(OMO)，軟硬金服」的⼀站式加值服務商的生意模式。透過⼦

公司益欣資訊，麻吉數位以及新加坡 Epoint 的線上線下整合的跨國解決方案，協助跨國餐飲零售

品牌多國落地，並進⼀步賦能台系餐飲品牌國際化的能⼒，⽽透過整合集團的智能方案團隊：聚碩

科技、友通資訊、明基電通、明基逐鹿、羅昇企業、D8AI…等，也提供直客所需的相關 IT 與 OT

解決方案，以及 AI 賦能的智慧零售解決方案與加值整合服務。

產品方面，因應防疫商機帶來的自助服務需求，除了多款自助服務 KIOSK 產品，搭配⼦公司

的應用軟體去服務亞太地區眾多品牌客戶外，也與歐美多家相關應用軟體商合作，打造完整自助服

務與智慧零售解決方案，也在 110 年開始協助歐美的零售品牌業者進行數位轉型，佈建完整的

SCO(Self Check Out)解決方案。

展望 111 年，經營環境仍將持續受到疫情與供應鏈影響，本公司將延續 110 年的歐美英 D2C

與亞太 OMO 兩大策略方向，以成為智慧零售解決方案商之目標⽽努⼒。預計 111 年度銷售數量如

下表：

單位:PCS 

感謝各位股東的⽀持，我們⼀定以維護全體股東的 大利益為宗旨，戮⼒經營，在此謹祝全體

股東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陳其宏              總經理: 王保鋅              會計主管：劉銘哲  

產品類別 預計銷售數量

收銀與自助設備 208,000

物聯網設備 260,758

軟體與服務 45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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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 由：擬承認⺠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本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本公司 111 年 3 月 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本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二（P.23）。

決 議：

第三案
案 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配合法令，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P.24）。

決 議：

第四案
案 由：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配合法令及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相關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P.25 - P.32）。

決 議：

第五案
案 由：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爰依

法提請股東會同意。
三、擬提請 111 年股東常會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請參閱附件五（P.33）。

決 議：

三、 臨時動議 : 

四、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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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9:;

$%&&'*�&'3*+,-.+&/

�"�¬«®¯

110.12.31
109.12.31
(012)

�7��8 G��% � G��% �
HE78�

1100 �FG�°~FG(LM¸(&)) $ 452,214 22 287,503 17

1110 ±�@A²�}³´.I4Gk78—HE(LM¸(,)) 1,223 - 1,709 -

1170 �ã$¶°�·¸¹%(LM¸(·)(º&)) 403,906 19 291,480 17

1180 �ã$·¸»öag(LM¸(·)(º&)�Ô) 25,566 1 33,504 2

1200 ��¨ã$¸(LM¸(·)(�)) 23,684 1 26,746 2

1210 �¨ã$¸»öag(LM¸(�)�Ô) 270 - 113,786 7

1300 U¼(LM¸(¸)) 596,760 29 317,882 19

1410-1470 3½¸µ��¨HE78 78,297 4 50,437 3

1476 ��¨Gk78»HE(LM¹) 5,273 - 7,035 -

��HHE785� 1,587,193 76 1,130,082 67

�HE78�

1521 ±��¨?5@A²�}³´.I4Gk78»�HE(LM¸

(.)) 5,196 - 6,273 -

1600 �E8B¾¿��L(LM¸(3)BÔ�¹) 197,836 10 215,653 13

1755 /0C78(LM¸(+)�Ô) 81,643 4 97,115 6

1780 F�78(LM¸(+&)) 146,752 7 172,074 10

1840 ÀÁ^¬Â78(LM¸(+Ô)) 68,009 3 66,713 4

1900 ��¨�HE78 1,526 - 2,276 -

1920 U»£cG 7,099 - 7,737 -

�HE785� 508,061 24 567,841 33

78T� $ 2,095,254 100 1,697,923 100

(\ÃÄ)

(��Å2L56JK��LM)

��5�Æ�Ç Vog�È£É ��-n�ÊË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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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9:;(ÍÅÄ)

$%&&'*�&'3*+,-.+&/

�"�¬«®¯

110.12.31
109.12.31
(012)

9:�CA G��% % G��% %
HE9:�

2100 ÎnÏ¸(LM¸(+,)) $ 172,341 8 204,590 12

2120 ±�@A²�}³´.I4Gk9:»HE(LM¸(,)) 700 - 3,522 -

2511 �5°9:—HE(LM¸(º&)) 48,244 2 23,846 2

2150-2170�ã½¶°�·¸ 271,858 13 158,767 10

2180 �ã½·¸»öag(LMÔ) 75,227 4 72,535 4

2200 ��¨ã½¸(LM¸(º,)) 139,230 7 87,586 5

2220 �¨ã½¸»öag(LMÔ) 2,100 - 2,141 -

2230 �~n^¬Â9: 42,037 2 396 -

2250 9:iL(LM¸(+�)) 6,609 - 6,195 -

2300 ��¨HE9: 10,988 1 11,011 1

2322 �&*SÐn45nÏ¸(LM¸(+.)�¹) 9,740 1 7,206 1

2280 ÑÒ9:»HE(LM¸(+·)) 20,913 1 21,777 1

2282 ÑÒ9:»öag—HE(LM¸(+·)�Ô) 7,107 - 5,733 -

��HHE9:5� 807,094 39 605,305 36

�HE9:�

2541 5nÏ¸(LM¸(+.)�¹) 60,481 3 71,737 4

2580 ÑÒ9:—�HE(LM¸(+·)) 56,328 3 74,667 4

2582 ÑÒ9:»öag—�HE(LM¸(+·)�Ô) 4,659 - - -

2570 ÀÁ^¬Â9:(LM¸(+Ô)) 8,281 - 10,521 1

2640 ¹��Ó£9:(LM¸(+¸)) 25,880 1 27,165 1

2600 ��¨�HE9: 1,088 - 103 -

�HE9:5� 156,717 7 184,193 10

��9:T� 963,811 46 789,498 46

CA(LM¸(¹)(+¹))�

3110 Ô
W 750,856 36 750,856 44

3200 �7W�Õ 178,124 9 161,766 10

3300 �£GÖ× 129,532 6 34,546 2

3400 ��¨CA (51,587) (3) (36,592) (2)

Ø��Ù��U-CAT� 1,006,925 48 910,576 54

35XX �ØÙÚÛ�2ÚCA - - (94,109) (5)

36XX �ÚÛCA 124,518 6 91,958 5

��CAT� 1,131,443 54 908,425 54

9:�CAT� $ 2,095,254 100 1,697,923 100

(��Å2L56JK��LM)

��5�Æ�Ç Vog�È£É ��-n�ÊË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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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A;

$%&&'*�&'3*&-&/>+,-.+&/

�":¬«®¯

110*ï 109*ï(012)
G�% � G�% �

4100 4U$Ü¹%(LM¸(º&)BÔ�+·) $ 2,701,986 100 1,988,852 100
5110 4U�W(LM¸(¸)(3)(+�)(+¸)BÔ�+,) (1,848,563) (68) (1,335,140) (67)

4UÝ£ 853,423 32 653,712 33
4UÞ0(LM¸(·)(3)(+)(+&)(+·)
�(+¸)(+3)(º,)BÔ�+,)�

6100 ßàÞ0 (557,330) (21) (501,737) (25)
6200 �noÞ0 (44,031) (2) (42,747) (2)
6300 �ÌÍeÎÞ0 (65,992) (2) (70,118) (4)
6450 3nª0@áâ£A 206 - 504 -

��4UÞ05� (667,147) (25) (614,098) (31)
4U¹£ 186,276 7 39,614 2
4Uf$Ü�ã»(LM¸(Ô)(+&)(+·)(º.)
�(º·)�Ô)�

7100 £ä$Ü 692 - 4,005 -
7010 ��¨$Ü - - 462 -
7020 ��¨£A�@� (2,676) - 7,567 1
7050 JK�W (6,427) - (10,844) (1)
7375 _0CAÉrw4ö§ÜU£A4�% - - 572 -

��4Uf$Ü�ã»5� (8,411) - 1,762 -
ÂÅ¹£ 177,865 7 41,376 2

7950 �^¬Â£A(Þ0)(LM¸(+Ô)) (43,242) (2) 5,891 -
Wn¹£ 134,623 5 47,267 2
�¨?5@A�

8310 �0<å>@A4µi(LM¸(+¸)(+Ô)(+¹)
(º·))

8311 ��Ó£�æ4�.Im 829 - (1,992) -
8316 ±��¨?5@A²�}³´.I4CA�E�

7ðZF�³@� (1,077) - (4,414) -
8349 ��0<å4µi©ö4^¬Â (166) - 399 -

(414) - (6,007) -
8360 2\s]0<å>@A4µi(LM¸(+Ô)

(+¹))
8361 %f4u¨�JK�;çc4èçé% (25,328) (1) (1,074) -
8399 �s]0<å4µi©ö4^¬Â 3,182 - 4,674 -

(22,146) (1) 3,600 -
Wn�¨?5@A (22,560) (1) (2,407) -

8500 Wn?5@AT% $ 112,063 4 44,860 2
8600 Wn¹£Ø���
8610 Ù��U- $ 94,323 3 5,141

ØÙÚÛ�2ÚCA¹@ - - 11,967 1
8620 �ÚÛCA 40,300 2 30,159 1

$ 134,623 5 47,267 2
?5@AT%Ø���

8710 Ù��U- $ 79,991 3 (19,562) (1)
�ØÙÚÛ�2ÚCA¹@ - - 33,685 2

8720 �ÚÛCA 32,072 1 30,737 1
$ 112,063 4 44,860 2

�Ö×(�"�¬«¯<LM¸(,+))
9750 �W�Ö×(¯) $ 1.26 0.07
9850 ê{�Ö×(¯) $ 1.25 0.07

(��Å2L56JK��LM)

��5�Æ�Ç Vog�È£É ��-n�ÊË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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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FGHI;

$%&&'*�&'3*&-&/>+,-.+&/

�":¬«®¯

110*ï
109*ï
(012)

4UñE4FGHI�
�WnÂÅ¹£ $ 177,865 41,376
�´ÿµi�
  �$AÞ@µi

1òÞ0 81,640 76,171
óàÞ0 15,876 23,837
3nª0@áâ£A (206) (504)
£äÞ0 6,427 10,844
£ä$Ü (692) (4,005)
_0CAÉrw4ö§ÜU£A4�% - (572)

���Ý<�E8B¾¿��L@�(£A) 203 (1,253)
ÑÒôô£A (22) (54)

���Ý<�7£A - (1,931)
�Gk78@@� - 6,585

������õ½ö÷�W 989 -
$AÞ@µi5� 104,215 109,118

���4UñE©ö478ø9:DEm�
±�@A²�}³´.I4Gk78 486 (391)

����ã$¶°�·¸ (112,220) 2,009
����ã$¶°�·¸»öag 7,938 13,092
�����¨ã$¸ 3,066 (1,463)
�����¨ã$¸»öag (226) (70)

U¼ (278,878) (21,398)
3½¸µ��¨HE78 (27,860) 6,656
±�@A²�}³´.I4Gk9: (2,822) (26,102)

����5°9: 24,398 (11,733)
����ã½·¸�¶° 113,091 (19,473)
����ã½·¸»öag 2,692 (2,910)
�����¨ã½¸ 51,602 (765)
�����¨ã½¸»öag (41) 851
����9:iL 414 (1,289)
�����¨HE9: (23) 8,209
�����¨�HE9: 985 (1,237)

¹��Ó£9: (456) (957)
������4UñE©ö478�9:4¹DE5� (217,854) (56,971)
� 4u8v4FGHÜ 64,226 93,523

ã½4£ä (6,385) (10,702)
ùú(ã½)4^¬Â 137 (790)

���4UñE4¹FGHÜ 57,978 82,031

(\ÃÄ)

(��Å2L56J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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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10*ï

109*ï

(012)

�7ñE4FGHI�

��¨Gk78»HEû 1,762 6,496

�Ý<_0CAÉ4�7³¸ - 5,000

�Ý<���³¸ 140,000 -

�«¬�E8B¾¿��L (38,339) (31,472)

�Ý<�E8B¾¿��L³¸ 471 2,622

U»£cGû 638 2,934

��¨ã$¸-öagû(¡H) 113,742 (53,104)

�«¬F�78 (2,978) (4,628)

��¨�HE78û 750 5,955

$«4£ä 688 4,004

�7ñE4¹FGHÜ(») 216,734 (62,193)

ý7ñE4FGHI�

ÎnÏ¸¡H(û) (32,249) 90,260

þÏ5nÏ¸ 2,534 11,253

ÿú5nÏ¸ (11,256) (9,394)

ÑÒWGÿú (37,027) (31,048)

�7W�ÕëeFG (30,034) (30,034)

��ý7ñE4¹FGHÜ(») (108,032) 31,037

�2DE4op (1,969) 1,708

WnFG�°~FG¡Hm 164,711 52,583

n�FG�°~FG×% 287,503 234,920

n�FG�°~FG×% $ 452,214 28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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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110.12.31
109.12.31
(&'()

�+��, <��� � <��� �
=:+,�

1100 �;<%¦g;<(DE§(�)) $ 138,498 10 55,811 5

1110 §ö56¨�f©ª&>*<�+,«=:(DE§(!)) 1,223 - 1,709 -

1150-1170�×�¬�%®¯�(DE§(¦)(�))) 70,354 5 48,496 4

1180 �×�®«ê[a(DE§(¦)(�))%Æ) 443,737 31 223,191 20

1200 ���×�®(DE§(�)) 18 - 20 -

1210 ���×�®«ê[a(DE§(�)%Æ) 1,253 - 114,103 11

1300 B°(DE§(§)) 164,950 11 116,976 11

1410-1470 +±®¤%��=:+, 34,600 2 9,674 1

1476 ���<�+,«=:(DE¨) 2,176 - 2,168 -

��==:+,4� 856,809 59 572,148 52

�=:+,�

1521 §ö��3456¨�f©ª&>*<�+,«�=:

(DE§(#)) 5,196 - 6,273 1

1550 N(86»*ü+(DE§(Æ)) 470,274 33 381,522 35

1600 �ø:,7²³%�´(DE§())%Æ) 33,911 2 54,616 5

1755 '(8+,(DE§(�)) 12,040 1 5,780 -

1780 Wô+,(DE§(��)) 3,324 - 6,035 1

1840 µ¶X�·+,(DE§(�§)) 64,602 5 63,290 6

1900 ����=:+, 1,027 - 783 -

1920 B«�]< 1,175 - 1,068 -

��=:+,4� 591,549 41 519,367 48

+,M� $ 1,448,358 100 1,091,515 100

(K¸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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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110.12.31
109.12.31
(&'()

-.%86 <��� % <��� %
=:-.�

2100 ÃcÄ®(DE§(�!)) $ 80,758 6 94,569 9

2120 §ö56¨�f©ª&>*<�-.«=:(DE§(!)) 700 - 3,522 -

2150-2170�×±¬�%® 156,899 11 70,929 7

2180 �×±®«ê[a(DEÆ) 51,259 4 30,707 3

2200 ���×±®(DE§(!�)) 54,123 4 29,001 3

2220 ���×±®¤«ê[a(DEÆ) 35,809 2 2,783 -

2230 �gcX�·-. 6,343 - - -

2250 �-.c´(DE§(�¦)) 6,609 - 6,195 1

2300 ���=:-. 338 - 1,283 -

2511 �4¦-.—=:(DE§(�))) 9,772 1 2,789 -

2280 ÆÇ-.«=:(DE§(�#)) 1,017 - 886 -

2282 ÆÇ-.«ê[a«=:(DE§(�#)%Æ) 5,380 - 4,623 -

��==:-.4� 409,007 28 247,287 23

�=:-.�

2570 µ¶X�·-.(DE§(�§)) 105 - 87 -

2640 ¯�È�-.(DE§(��)) 25,880 2 27,165 2

2670 ����=:-. 783 - 151 -

2580 ÆÇ-.«�=:(DE§(�#)) 1,147 - 358 -

2582 ÆÇ-.«ê[a«�=:(DE§(�#)%Æ) 4,511 - - -

��=:-.4� 32,426 2 27,761 2

��-.M� 441,433 30 275,048 25

86(DE§(¨)(�Æ))�

3110 ÉûQ 750,856 52 750,856 69

3200 �+Q�Ê 178,124 12 161,766 15

3300 ��ËÌÍ 129,532 9 34,546 3

3400 ���86 (51,587) (3) (36,592) (3)

3510 �ËÌÍÎ{(Î86 - - (94,109) (9)

��86M� 1,006,925 70 816,467 75

-.%86M� $ 1,448,358 100 1,091,515 100

(��º(D@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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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

������%��)��"�$2�!"#��$

ù�:¢¡£¤¥

110�ã
109�ã
(&'()

<�� � <�� �
4100 ,O�Ð¯�(DE§(�))%Æ) $ 1,197,667 100 911,050 100
5110 ,OõQ(DE§(§)())(�¦)7Æ%�!) (973,807) (81) (727,292) (80)

,OÑ� 223,860 19 183,758 20
5910 äH;Ò°�6 (31,598) (3) (4,326) -

�H;,OÑ� 192,262 16 179,432 20
,OÓ((DE§(¦)())(�)(��)(�#)(��)
  (!�)7Æ%�!)�

6100 ÔÒÓ( (66,658) (6) (61,946) (7)
6200 �ÑÓ( (43,500) (4) (37,191) (4)
6300 �¾¿_ÀÓ( (54,292) (4) (57,018) (6)
6450 +c�(�5ÕÖ�6(�55�) (25) - 21 -

��,OÓ(4� (164,475) (14) (156,134) (17)
,O¯� 27,787 2 23,298 3
,OU�Ð%×«(DE§(Æ)(�#)(Ø�)(Ø!)
�(Ø#)7Æ%�#(!))�

7100 �Ù�Ð 478 - 3,447 -
7020 ����6%5� (1,803) - (12,047) (1)
7050 �BCõQ (261) - (2,187) -
7375 N(86»sl*ª���6*�� 76,184 7 6,375 -

��,OU�Ð%×«4� 74,598 7 (4,412) (1)
·¶¯� 102,385 9 18,886 2

7950 ��X�·Ó((DE§(�§)) (8,062) (1) (1,778) -
Qc¯� 94,323 8 17,108 2
��3456�

8310 ø&4Ú256*¤](DE§(��)(�§)(�Æ)
(Ø!))

8311 �È��Û*�&>b 829 - (1,992) -
8316 §ö��3456¨�f©ª&>*86v^ü

+äH;�©5� (1,077) - (4,414) (1)
8349 mø&4Ú*¤]�ê*X�· (166) - 399 -

(414) - (6,007) (1)
8360 (K�L&4Ú256*¤]
8361 �U,j��BC�/ÜR*ÝÜÞ�

(DE§(�§)(�Æ)) (17,100) (1) (1,652) -
8399 m�L&4Ú*¤]�ê*X�· 3,182 - 4,674 1

(13,918) (1) 3,022 1
Qc��3456 (14,332) (1) (2,985) -
Qc3456M� $ 79,991 7 14,123 2
Qc¯�ß�x�

8610 à��O% $ 94,323 8 5,141 1
ËÌÍÎ{(Î86¯5 - - 11,967 1

$ 94,323 8 17,108 2
3456M�ß�x�

8710 à��O% $ 79,991 7 (19,562) (2)
�ËÌÍÎ{(Î86¯5 - - 33,685 4

$ 79,991 7 14,123 2
�ÌÍ(ù��¢¡£¥0DE§(�¨))

9750 nQ�ÌÍ(¥) $ 1.26 0.07
9850 áâ�ÌÍ(¥) $ 1.25 0.07

(��º(D@ABC��DE)

��5�Æ�Ç Vog�È£É ��-n�ÊË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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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ù�:¢¡£¤¥

110�ã
109�ã
(&'()

,Oé:*;<=>�

�Qc·¶¯� $ 102,385 18,886

�£ó¤]�

)êÓ( 32,059 35,755

ëÒÓ( 3,365 11,325

+c�(�55�(ÕÖ�6) 25 (21)

�����äH;�6 31,598 4,326

�ÙÓ( 261 2,187

�Ù�Ð (478) (3,447)

N(86»sl*ª���6*�� (76,184) (6,375)

N(86»ü+*�55� - 6,585

ÆÇèì�6 (22) (10)

�6Ó5¤]4� (9,376) 50,325

��m,Oé:�ê*+,í-.9:b�

§ö56¨�f©ª&>*<�+, 486 (391)

���×�¬�%® (21,883) 8,675

���×�¬�%®«ê[a (220,546) 75,892

�����×�® - 1,303

�����×�®«ê[a (892) (148)

B° (47,974) 12,719

+±®¤%��=:+, (24,909) 14,400

§ö56¨�f©ª&>*<�-. (2,822) (26,815)

���×±¬�%® 85,970 (61,004)

���×±®«ê[a 20,552 (19,334)

�����×±® 25,081 (15,175)

�����×±®«ê[a 33,026 (4,135)

���-.c´ 414 (1,279)

�����=:-. (945) 830

���4¦-. 6,983 (8,071)

¯�È�-. (456) (2,949)

������=:-. 632 -

����m,Oé:�ê*+,%-.*¯9:4� (147,283) (25,482)

� ,j,�*;<=Ð(«) (54,274) 43,729

×±*�Ù (219) (2,045)

×±*X�· (15) (79)

���,Oé:*¯;<=Ð(«) (54,508) 41,605

(K¸¹)

(��º(D@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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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110�ã
109�ã

(&'()
ü+é:*;<=>�

���<�+,«=:�î (8) (10)

���N(86»*ü+ (30,000) (11,000)

���ø:,7²³%�´ (3,651) (8,498)

���×�®—ê[a�ï(�î) 113,742 (53,188)

���Wô+, (654) (3,362)

B«�]<�î (107) (853)

����=:+,�ï(�î) (244) 3,417

��*�Ù 480 3,447

��*� 1,431 -

�Ð4ª��©® 107,804 -

��üü+é:*¯;<=Ð(«) 188,793 (70,047)

ð+é:*;<=>�

ÃcÄ®�î(�ï) (13,811) 64,569

ÆÇQ<ñò (7,753) (7,615)

�+Q�Êã_;< (30,034) (30,034)

��ð+é:*¯;<=Ð(«) (51,598) 26,920

Qc;<%¦g;<�î(�ï)b 82,687 (1,522)

có;<%¦g;<Í� 55,811 57,333

cô;<%¦g;<Í� $ 138,498 55,811

(��º(D@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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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

⺠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本期稅後淨利 94,323,327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9,498,640)

加：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列入保留盈餘 663,070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4,994,473)

110 年度可供分派盈餘 70,493,284

加：期初未分派保留盈餘 0

截至 110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盈餘 70,493,284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仟股配發 600 元) (45,051,363)

期末未分派盈餘 25,441,921

附註：本次股東現金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元以下捨去，不⾜⼀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董 事 ⻑ ： 陳 其 宏    經 理 人 ： 王 保 鋅    會 計 主 管 ： 劉 銘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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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訂
理由

第⼗條之二 （略）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略） 配合法
令修訂

第二⼗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國七⼗九年二月⼗六日

（略）

第二⼗七次修正於⺠國⼀○八年六月⼗二日

第二⼗八次修正於⺠國⼀ ⼀○年八月二⼗六
日 

第二⼗九次修正於⺠國⼀ ⼀ ⼀年六月二⼗ ⼀
日

本章程訂立於⺠國七⼗九年二月⼗六日

（略）

第二⼗七次修正於⺠國⼀○八年六月⼗二
日

第二⼗八次修正於⺠國⼀ ⼀○年八月二⼗
六日

增列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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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4.3.1.

4.3.2.

4.3.3.

4.3.4.

4.

4.3.1.

4.3.2.

4.3.3.

4.3.4.

2. 
7.

 ( ) 

7.3.

7.

 (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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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份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

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7.3.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

金額之百分之二⼗以上者。

7.3.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以上

者。

(略) 

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份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7.3.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

額之百分之二⼗以上者。

7.3.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以上者。

(略) 

3. 
8. 取得及處分有價證券

8.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

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8.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其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8. 取得及處分有價證券

8.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

8.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其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

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配合法
令修訂

4. 
9. 與關係人之交易

9.1.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取得不

動產，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

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9.2.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

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9.3.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份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它資產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9. 與關係人之交易

9.1.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取得不動

產，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

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9.2.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

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9.3.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份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它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總資

配合法
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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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資產百分之⼗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付款

項，如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已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

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9.3.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9.3.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9.3.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

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9.3.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係等事項。

9.3.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年各

月份現金收⽀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9.3.6 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9.3.7.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移列為修正條文 9.4 後段）

產百分之⼗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付款項，如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已

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

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9.3.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9.3.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9.3.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9.3.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

等事項。

9.3.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年各

月份現金收⽀預測表，並評估交易

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9.3.6 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9.3.7.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本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15.5 規

定辦理，且所稱⼀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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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其⺟公司、⼦公司，或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公司彼此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及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於

新台幣三億元以內者，董事⻑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 近期之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追認。

9.4.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公司有本條 9.3 交易，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以上者，本公

司應將本條 9.3 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

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付款

項。但本公司與其⺟公司、⼦公司，或

其⼦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本條 9.3 及本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15.7 規定辦理，且所稱⼀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9.5.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

合理性（合併購買或租賃同⼀標的之⼟

地及房屋者，得就⼟地及房屋分別按前

項所列任⼀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9.5.1.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

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

依本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公司、⼦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公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及供營業

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於新台幣三億

元以內者，董事⻑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近期之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之⼦公司與其⺟公司、⼦公司

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份或資本總額之⼦公司彼此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及

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於新台

幣⼀億伍仟萬元以內者，董事⻑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 近期之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追認。
（新增）

9.4.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

性：

      9.4.1.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

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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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

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

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

部公布之非金融業 高借款利率。

      9.5.2.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

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

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

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

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

上及貸放期間已逾⼀年以上。但

金融機構與交易之⼀方互為關係

人者，不適用之。

（移列為修正條文 9.5 後段）

9.6.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依本條 9.5 規定評估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

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9.7.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者，應依本條

9.3 規定辦理，不適用本條 9.5 及 9.6 之

規定：

9.7.1.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9.7.2.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

五年。

9.7.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取得不動產。

9.7.4. 本公司與其⺟公司、⼦公司，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公司彼此

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

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

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金融業 高借款利率。

      9.4.2.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

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

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

間已逾⼀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9.4.3. 合併購買或租賃同⼀標的之⼟地

及房屋者，得就⼟地及房屋分別按

前項所列任⼀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9.4.4.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 9.4.1.及第

9.4.2.規定評估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

表示具體意見。

9.5.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除下列情形之⼀外，應依前項規定

評估交易成本合理性，並應洽請會計師複

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9.5.1.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9.5.2.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

五年。

9.5.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

動產⽽取得不動產。

9.5.4 本公司與其⺟公司、⼦公司，或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 份 或 資 本 總 額 之 ⼦ 公 司 彼 此

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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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如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

價格為低者，應依本條 9.9 規定辦理。

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

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

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9.8.1.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

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

者：

           9.8.1.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

建 成 本 加 計 合 理 營 建 利

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

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

潤，應以 近三年度關係

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

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 近

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

準。

           9.8.1.2.同⼀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交易案例，其面積

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

產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之

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

後條件相當者。

 9.8.2. 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

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當

且面積相近者。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

同⼀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

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

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

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

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

分之五⼗為原則；前述所稱⼀年

9.6.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如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依本條 9.7.規定辦理。但如因

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

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

者，不在此限：

9.6.1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者：

           9.6.1.1.素 地 依 前 條 規 定 之 方 法 評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

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

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

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

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

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

布之 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

低者為準。

           9.6.1.2.同⼀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

鄰近地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交易案例，其面積相近，

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

或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

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

者。

 9.6.2 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

產 或 租 賃 取 得 不 動 產 使 用 權 資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當且

面積相近者。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同

⼀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

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

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

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之面積

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

⼗為原則；前述所稱⼀年內係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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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年。

9.9.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如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

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9.9.1. 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

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

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

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

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

額按持股比例依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

9.9.2. 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八條規定辦理。

      9.9.3. 應將第⼀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

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9.9.4.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

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

止 租 約或 為適 當補 償或 恢 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並經證券主管機關同意後，始

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9.9.5.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

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

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略) 

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年。

9.7.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如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9.7.1. 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

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

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

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

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

比例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9.7.2. 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八條規定辦理。

      9.7.3. 應將第⼀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

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9.7.4.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

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

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

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證

券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

別盈餘公積。

      9.7.5.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

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二

項規定辦理。

(略) 
5. 

1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1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號規定辦理。

配合法
令修訂

-31-



6. 
15. 應公告、申報標準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會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略) 

15.6. 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
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15.6.1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
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
債。

15.6.2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略) 

15. 應公告、申報標準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略) 

15.6. 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5.6.1 買賣國內公債。

15.6.2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略) 

配合法
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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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董事競業限制項目

姓名 競業限制項目

吳鴻麟 台灣註冊財務規劃師協會理事

沈尚弘

法人董事⻑代表人

大亞創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大亞儲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志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博曜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晶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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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股東會議事規則

109年6月11日股東常會通過
 -----------------------------------------------------------------------------------------------------------------------------------------    

1. 目的：

1.1.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2. 定義：略。

3. 範圍：

3.1. 凡具本公司股份股東權益之股東，出席本公司股東會議時適用。

4. 作業重點：

4.1. 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名簿所載之自然人股東本人或其所委託出席之代理人，及法人股東所

指派之代表人。

4.2.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前項受理股東

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出席股東會時應繳交簽到卡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

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

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

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本公司應設簽名簿

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

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應另附選舉票。

4.3.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4.4.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4.4.1. 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

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份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4.4.2.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

董事⻑擔任之。

4.4.2.1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說明資料製作成電⼦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

於股東會現場發放。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

⼦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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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百八⼗五條第⼀項

各款及私募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

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4.4.2.3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項為限，提案超過⼀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

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

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日。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

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

討論。

4.4.2.4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規定之議案

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4.4.3.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股東以出具⼀委託書，並以委託⼀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

託書有重複時，以 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委託書送達本公司

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4.4.4. 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代理之，無副董事⻑或副董事⻑亦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指定常務董事⼀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

⼀人代理之；董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人代理之。前項主席係由

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

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宜親自主

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

少⼀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4.5.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人擔任之。

4.6.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4.6.1.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載識別證或臂章。

4.7.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

⾳及錄影。前項影⾳資料應至少保存⼀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百八⼗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

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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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佈延後開會。

4.8.1.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時。

4.8.2. 延後二次仍不足額⽽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但得依公司法第⼀百七⼗五條第⼀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個月內再

行召開股東會。

4.9.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百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4.10.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

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4.10.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4.10.2.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

4.10.3.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4.11.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

其發言順序。

4.11.1.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

容為準。

4.11.2.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

應予制止。

4.12. 同⼀議案每⼀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4.12.1.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4.13.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人代表出席。

4.13.1.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議案僅得推由⼀人發言。

4.14.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4.15.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4.16. 股東每股有⼀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百七⼗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本

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方式

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

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前項以書面或電⼦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 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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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以書面或電⼦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

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方式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4.17.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

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做成紀錄。

4.18.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

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

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百八⼗二條之規

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4.19.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議案表

決時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與投票表決同。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

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

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4.20.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股東二人以上附議。

4.21. 同⼀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案已獲通過時，其議案

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4.22.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

時，應佩帶「糾察員」字樣臂章。

4.23. 會場備有擴⾳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4.24.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

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4.25.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 入已發

行股份之總數。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玫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

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

權數。

4.26.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

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4.27.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

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

存⼀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百八⼗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4.28.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電⼦或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

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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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

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有選

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4.29.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

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5.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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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公司章程（修正前）

第⼀章 總則

第⼀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拍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Partner 

Tech Corp.。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二、 CC01080 電⼦零組件製造業。

三、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四、 F119010 電⼦材料批發業。

五、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六、 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七、 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八、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九、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 I301030 電⼦資訊供應服務業。

⼗二、 JE01010 租賃業。

⼗三、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四、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五、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為達成多⾓化經營之目標，本公司轉投資其他公司之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三條
之限制。

第四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機構。

第五條 本公司得為對外背書保證，本公司辦理對外背書保證，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有關規定
辦理。

第⼆章 股份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 1,000,000,000 元，分為 100,000,000 股，每股面額拾元，其
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述股份總額內保留伍百萬股作為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股份。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及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以低於
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庫藏股
予員工。

-39-



第六條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前四項授權董事會決議具體條件對象。

第七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倘本公司印製
股票時，應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公司股務處理除公司法或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九條 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
紅利及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東會

第⼗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條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於開會⼗五日前，將開會日期、地
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二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表決權。

第⼗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公司股東得以電⼦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其相關事宜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條之⼀

第⼗三條之二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電⼦或公告方式為之。

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除經董事會同意外，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興櫃期間及
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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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事及經理人

第⼗四條

第⼗四條之⼀

第⼗四條之二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悉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訂定之。
本公司得於董事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內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至少三人，董事(含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會就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監察人職權。

第⼗五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其職權如下
⼀、造具營業計畫書。
二、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三、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四、編製重要章則及擬定契約。
五、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總經理。
六、轉投資其他事業之核定。
七、分⽀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八、編造預算及決算。
九、委任及解任會計師。
⼗、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與之職權。

第⼗六條

第⼗六條之⼀

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人為董事⻑，另

得選⼀人為副董事⻑。董事⻑對外代表本公司，對內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

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切事務。如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代

理之；無副董事⻑或副董事⻑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指定董事⼀人

代理之；董事⻑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人代理之。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時，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以書面、電⼦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各
董事。如遇緊急情事得隨時召集之，並亦得以書面、電⼦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
之。

第⼗七條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召集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
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八條 董事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其他董事依法代理出席，代理人以受⼀人之
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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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公司設經理若干人，其任免、解任及報酬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暨同業
通常水準⽀給議定。

第五章 會計

第二⼗⼀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月⼀日起至⼗二月三⼗⼀日止。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辦理決
算，年度決算後由董事會依照公司法規定編造下列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之：
⼀、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二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5%至 20%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1%為董事酬勞。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二條之⼀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後，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盈餘分配案若以現金股利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第二⼗二條之二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二百四⼗⼀條規定以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配發新股或現金。
前項若以現金方式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第二⼗三條 股利政策
本公司處於企業成⻑階段，為持續擴充規模及增加獲利能⼒，並兼顧法規，本公司之
股利政策採用剩餘股利政策，以健全公司之成⻑與永續經營。
股利分派時考量未來擴展營運規模及現金流量之需求，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且
當年度可分派盈餘達資本額 2%時，股利分派應不低於當年度可分派盈餘之百分之⼗，
每年發放現金股利之比例不得低於當年度發放現金及股票股利合計數的百分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四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二⼗五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二⼗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國七⼗九年二月⼗六日。
第⼀次修定於⺠國八⼗年八月⼗四日。
第二次修定於⺠國八⼗⼀年二月二⼗六日。
第三次修定於⺠國八⼗二年四月⼀日。
第四次修定於⺠國八⼗三年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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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修定於⺠國八⼗四年⼗月⼗三日。
第六次修定於⺠國八⼗六年元月⼗八日。
第七次修定於⺠國八⼗六年四月⼗六日。
第八次修定於⺠國八⼗七年四月⼗日。
第九次修定於⺠國八⼗七年七月⼗五日。
第⼗次修定於⺠國八⼗八年⼗二月⼗三日。
第⼗⼀次修定於⺠國八⼗九年六月三日。
第⼗二次修定於⺠國九⼗年六月⼗三日。
第⼗三次修定於⺠國九⼗⼀年六月⼗四日。
第⼗四次修定於⺠國九⼗二年五月二⼗八日。
第⼗五次修定於⺠國九⼗三年六月⼗⼀日。
第⼗六次修定於⺠國九⼗四年六月⼗日。
第⼗七次修定於⺠國九⼗五年六月二⼗八日。
第⼗八次修定於⺠國九⼗六年六月⼗二日。
第⼗九次修定於⺠國九⼗七年六月⼗三日。
第二⼗次修定於⺠國九⼗九年六月⼗七日。
第二⼗⼀次修定於⺠國⼀○⼀年六月二⼗五日。
第二⼗二次修定於⺠國⼀○二年六月⼗七日。
第二⼗三次修定於⺠國⼀○三年七月三⼗日。
第二⼗四次修定於⺠國⼀○四年六月⼗⼀日。
第二⼗五次修定於⺠國⼀○五年六月二⼗日。
第二⼗六次修定於⺠國⼀○七年六月⼗四日。
第二⼗七次修定於⺠國⼀○八年六月⼗二日。
第二⼗八次修定於⺠國⼀⼀○年八月二⼗六日。

拍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陳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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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1. 法令依據：

1.1. 為保障公司資產，落實資訊公開，特訂本管理辦法，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主管機關相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

2. 資產範圍：

2.1. 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短期投資。

2.2. 不動產(含⼟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2.3. 會員證。

2.4. 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2.5. 使用權資產

2.6.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2.7. 衍生性商品。

2.8.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2.9. 其他重要資產。

3. 名詞定義：

3.1. 衍生性商品：由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價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

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

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期租賃契約及⻑期進（銷）貨契約。

3.2.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百五⼗

六條之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3.3. 關係人、⼦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3.4. 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其他固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3.5. 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

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

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3.6. 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

大陸投資。

3.7. 所稱「⼀年內」係以事實發生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3.8. 所稱「 近期財務報表」係指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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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4.1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

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4.2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4.3 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4.3.1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4.3.2 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書；並將所

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4.3.3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4.3.4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

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5.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執行單位如下：

5.1. 有價證券、衍生性商品：財務單位。

5.2. 不動產：使用部門、財務單位及相關權責單位。

5.3. 其他重要資產：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6. 評估及處分程序

6.1. 取得或處分資產，承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之緣由、標的物、交易相對人、移轉價格、收付條

件及價格參考依據等事項評估後，依據「核決權限⼀覽表」呈請權責主管核准，並由管理部門執

行，相關事項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作業規定及本處理程序辦理之。

6.2. 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

⼒、未來發展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債務人債信及當時交易價格議定之。

6.3. 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之股權或債券價格決定

之。

6.4. 取得或處分前二款之其他資產，以詢價、比價、議價或公開招標方式擇⼀為之，並應參考公告現

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議定之，若符合本程序規定應公告申報標準者，並應

參考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

6.5. 有關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相關作業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規定辦理之。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依違反情況予以處分相關人員。

7.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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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7.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7.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份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見：

    7.3.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以上者。

    7.3.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以上者。

7.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8. 取得及處分有價證券

8.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8.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

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9. 與關係人之交易

9.1.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取得不動產，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

事項。

9.2.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9.3.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份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它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總資產百分之⼗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付款項，

如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9.3.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9.3.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9.3.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

資料。

9.3.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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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年各月份現金收⽀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9.3.6.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9.3.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15.5 規定辦理，且所稱⼀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公司、⼦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公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及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

產於新台幣三億元以內者，董事⻑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近期之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之⼦公司與其⺟公司、⼦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公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及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於新台幣⼀億伍仟萬元以內者，董事⻑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近期之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追認。

9.4.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9.4.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

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

高借款利率。

      9.4.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

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年

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9.4.3.合併購買或租賃同⼀標的之⼟地及房屋者，得就⼟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

9.4.4.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 9.4.1.及第 9.4.2.規定評估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9.5.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除下列情形之⼀外，應依前項規 定 評 估 交 易 成 本

合 理 性 ， 並 應 洽 請 會 計 師 複 核 及 表 示 具 體 意 見 ：

    9.5.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9.5.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9.5.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取得不動產。

       9.5.4.本公司與其⺟公司、⼦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公司

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9.6.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依本

條 9.7.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

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47-



      9.6.1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者：

           9.6.1.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

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 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

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 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9.6.1.2.同⼀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

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

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9.6.2 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同⼀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

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

積百分之五⼗為原則；前述所稱⼀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

9.7.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

列事項：

           9.7.1.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

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

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9.7.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八條規定辦理。

      9.7.3.應將第⼀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9.7.4.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

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證券主管機關同

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9.7.5.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

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10. 取得或處份衍生性商品

10.1. 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

10.1.1.本處理程序所稱之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

價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

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

或結構型商品等。

10.1.2.本程序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期租賃契約及⻑期

進（銷）貨契約。

       10.1.3.從事債券保證金交易亦比照本程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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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經營或避險策略：

10.2.1.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業務經

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必須與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以公司整

體內部部位（指外幣收入及⽀出）自行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之外匯風險，並節

省外匯操作成本。

10.3. 權責劃分：

10.3.1. 交易單位：

10.3.1.1. 由董事會授權特定人員承做。

10.3.1.2. 交易人員需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董事⻑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10.3.1.3. 在授權額度內進行交易及風險管理。

10.3.2. 會計單位：

10.3.2.1. 交易之確認。

10.3.2.2. 瞭解商品性質、合約及交易型態，並予以適當的登錄。

10.3.2.3. 於每月底評估部位損益，並將績效呈管理階層參考。

10.3.2.4. 編製定期性財務報告並充分揭露。

10.3.3. 交割單位：

10.3.3.1. 由財務單位負責資金調度之人員進行交割作業，以配合現金流量及銀行額度狀況。

10.3.3.2. 接獲交易部門通知，並與會計單位核對，執行交割動作。

10.4. 績效評估要領：

10.4.1. 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礎。

10.4.2. 財務單位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管理考與指示。

10.5. 交易額度及權限：

10.5.1 避險性交易可從事契約總額：
       10.5.1.1 匯率交易：

          A.依據公司因業務所產生之部位作為規避風險之承作金額。

          B.契約總額不得超過該外幣淨資產(或負債)， 加計預估未來 12 個月預計營收(或採購)所產生

之淨部位；但屬資金調度性質之換匯交易(SWAP)不在此限。

            C.若依上述加計預估未來預計營收(或採購)所產生之淨部位超過 2 個月，須經總經理核准後

方得為之。
10.5.1.2 利率交易：

以本公司⻑期借款額及還款期間為限。
     10.5.1.3 其他避險交易：

如為規避資產、負債、發行海外股權(如 ADR)或債券(如 ECB)或其他金融商品發行之
匯率或利率、確定承諾、高度很有可能發生之預期交易等風險，得以餘額之總金額為
限，擬具評估報告，經總經理核准後方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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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交易損失上限金額及核決權限：

10.6.1 避險性交易損失上限金額：

全部契約 個別契約

避險性交易

損失上限
15% 20% 

若已達全部契約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總經理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10.6.2 匯、利率交易核決權限表：

10.7. 風險管理措施：

10.7.1.信用風險的考量：交易的對象限定國內外金融機構。

10.7.2.市場風險的考量：市場以透過銀行之 OTC(Over-The-Counter)為主。

10.7.3.流動性的考量：為確保流動性，交易之銀行必須有充足的設備、資訊及交易能⼒並能在任

何市場隨時進行交易。

10.7.4.作業的考量：必須確實遵守授權額度及作業流程，以避免作業上的風險。

10.7.5.法律風險：任何⼀筆交易的完成，財會部需與銀行經辦單位作確認，避免因溝通或認知上

之差異⽽有所糾紛，必要時每筆交易做電話錄⾳，以避免法律上的風險。

10.7.6.商品的風險：財會部及對手銀行對於交易之標的應俱備完整及正確的專業知識，並要求銀

行充分揭露風險，以避免誤用金融商品導致損失。

10.7.7.現金交割的風險：財會部及相關人員除確實遵守本作業程序之各項規定外，平時應注意公

司外幣現金流量，並配合資金調度，以確保交割時順利完成。

10.8.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10.8.1.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財務部門至少每週應評估⼀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

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且評估報告應呈送總經理。

10.8.2.總經理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並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並應定期評

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程序是否適當及確實依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

10.8.3.總經理應依所呈之相關資料及稽核部門每月之查核情形，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程序是

否適當及確實依所訂之處理程序辦理，並定期於董事會中報告及討論從事衍生性商品。

10.8.4.總經理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

會報告，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本公司 ⼦公司

每筆 每日 每筆 每日

董事⻑ USD10M 以上 USD30M 以上 USD5M 以上 USD15M 以上

總經理 USD10M USD30M USD5M USD15M 

財務⻑ USD5M USD15M USD2.5M USD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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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內部稽核制度：

10.9.1.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並 依 違 反 情 況 予 以 處 分 相 關 人 員 。

10.10.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備忘錄，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及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忘簿備查。

1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規定辦理。

12. 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1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時，應注意風險管理及稽核之事項，以落實內部控制制度。

14.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14.1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公開發行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公司，或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

意見。

14.2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

件，併同前項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

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14.3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

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本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

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14.4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證券主管機關會同意者

外，應於同⼀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14.5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證券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

⼀天召開董事會。

14.6 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

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14.7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應於雙方董事會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

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並提報股東會。換股比例

或收購價格原則上不得任意變更，但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不

在此限。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得變更條件如下：

14.7.1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
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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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 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14.7.3 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14.7.4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14.7.5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14.7.6 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14.8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契約除依公司法第三百⼀⼗七之⼀條及企業併購法第二⼗

二條規定外，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14.8.1 違約之處理。

14.8.2 因合併⽽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

藏股之處理原則。

14.8.3 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則。

14.8.4 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14.8.5 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14.8.6 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14.9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

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

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14.10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

依本條第二項第（⼀）款召開董事會日期、第（二）款事前保密承諾、第（五）款參與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之規定辦理。

14.11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列資料

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14.11.1.1 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

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14.11.1.2 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

日期。

14.11.1.3 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

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14.12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内，將前項第⼀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

報本會備查。

14.13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者，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

     14.11 及 14.12 規定辦理。

-52-



15.應公告、申報標準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
資訊於證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5.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總資產百分之⼗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15.2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15.3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15.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並達下列規定之⼀：

15.4.1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15.4.2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百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億元以上。

15.5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本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15.6 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5.6.1 買賣國內公債。

15.6.2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15.7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5.7.1 每筆交易金額。

15.7.2 ⼀年內累積與同⼀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15.7.3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開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15.7.4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有價證券之金額。

15.7.5 第二項所稱⼀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依本處理程
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15.8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日前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15.9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15.10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16.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

於本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6.1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16.2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16.3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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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本公司之⼦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7.1 本公司之⼦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本處理程序辦理。但⼦公司已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規定，並參酌本公司之意見，訂定「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理程序」，得依其制訂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惟若⼦公司為外國公司股票無
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元者，其規定中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之交易金額規定，以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計算之。

17.2 ⼦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第 15 條所訂應公告申報標準者，由本公司辦
理公告申報事宜。

17.3 ⼦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計算，

「總資產之百分之⼗」係以本公司 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表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18. 投資額度：

本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個別投資之限額及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總額如下：

* 所稱之淨值，係指各公司資產負債表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 投資、設立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之百之⼦公司股份，不受⻑期股權可投資總額之限制。

* 短期債券不得以任何質借、保證金或類似之方式透過乘數加倍之槓桿原理操作，造成擴大損益之

效果。

19. 相關法令之補充：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20. 本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

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審計委員會。

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紀錄載明。

上述本程序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不受本條第⼀項規定之限制，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資產項目
本公司 ⼦公司

可投資總額 個別投資限額
核決者 核決權限 核決者 核決權限

非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及使

用權不動產

董事會 NT$5,000 萬以上 董事會 NT$2,500 萬以上

淨值之 30% 淨值之 15%
董事⻑先決

董事會報備
NT$5,000 萬(含）以下

董事⻑先決

董事會報備
NT$2,500 萬(含）以下

股權投資

董事會 NT$5,000 萬以上 董事會 NT$2,500 萬以上

淨值之 200% 淨值之 50%董事⻑先決

董事會報備
NT$5,000 萬(含）以下

董事⻑先決

董事會報備
NT$2,500 萬(含）以下

⻑期有擔保債

券

董事⻑ NT$2,000 萬以上 董事⻑ NT$1,000 萬以上
淨值之 30% 淨值之 15%

總經理 NT$2,000 萬(含）以下 總經理 NT$1,000 萬(含）以下

短期債券、貨幣

市場基金

董事⻑ NT$2,000 萬以上 董事⻑ NT$1,000 萬以上
淨值之 30% 淨值之 15%

總經理 NT$2,000 萬(含）以下 總經理 NT$1,000 萬(含）以下

其它有價證券
董事⻑ NT$2,000 萬以上 董事⻑ NT$1,000 萬以上

淨值之 10% 淨值之 5% 
總經理 NT$2,000 萬(含）以下 總經理 NT$1,000 萬(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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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董事持股情形

職 稱 姓 名

選(就)任 現 在

日 期
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其宏 109.06.11 43,577,439 58.04

董事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王保鋅 109.06.11 43,577,439 58.04

董事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李昌鴻 109.06.11 43,577,439 58.04

董事 吳鴻麟 109.06.11 - - 

獨立
董事

王國強 109.06.11 - - 

獨立
董事

沈尚弘 109.06.11 - - 

獨立
董事

詹文男 109.06.11 - - 

註: 
1. 表列資料為 111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1 年 4 月 23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

董事持有股數。
2. 本公司現任董事法定成數規定如下：

(1) ⺠國 111 年 4 月 23 日 發行總股數：普通股 75,085,605 股。
(2)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為 7,508,561x 80% 6,006,848 股，截至 111 年 4 月 23 日

止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為 43,577,439 股。
(3) 全體董事之持股情形，均已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數成數及查核實

施規則」之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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